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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

第 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7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南投縣政府 C棟 2樓大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洪副召集人瑞智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江鈺娜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附簽到簿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（列管事項）及執行情形： 

編號 指示(含列管)事項 辦理情形 
辦理 

單位 

列管 

情形 

1 本府性騷擾委員會委

員性別比例為 9:2，雖

符合性騷擾委員會設

置要點之女性比例超

過 1/2，但不符性別平

等考核要求之單一性

別比例不得小於 1/3

之要求，建議於委員

任期屆滿後先行增

聘，以符合規定。 

1.本府 106~108 年度性騷擾申訴

調查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，本

處前已依性平委員建議，於本

屆委員任期屆滿前，將原政風

處科長賴巧文(女)調離後所

遺委員職務改聘同處科長張

福松(男)擔任，任期至 108 年

6 月 11 日止，以符合規定。 

2.另本府 108~110 年度性騷擾申

訴調查委員會委員(任期自

108 年 6月 12 日起至 110 年 6

月 11 日止)性別比例，符合性

別平等考核要求之單一性別

比例不得小於 1/3 之要求。 

人事處 續辦□

解除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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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委員旻暐建議：應全面清查本府各局處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

是否符合任一性別不得少於 1/3 之規定。 

說明：1.本府業已於 107 年辦理性平考核時全面清查，僅「南

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」董事男性 6名，女性 1

名，尚未符合規定。 

2.性平考核委員建議，可以啟動修訂相關設置辦法或提

出相關策略，以使董事性別比例，達成任一性別不得

少於 1/3 之規定。 

決議：1.請農業處行文「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」，使董

事性別比例，符合任一性別不得少於 1/3 之規定。 

2.請各局處自行檢視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是否符合任一

性別不得少於 1/3 之規定。 

 

柒、業務單位報告：(略) 

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檢陳「南投縣政府暨所屬一、二級機關推動性別主流

化實施計畫（107-108 年）」，報請公鑒。 

提報單位：社會及勞動處 

說明：1.107 年第 2次性平會，委員建議因性別主流化為針對公

務體系工具類的實施方法，與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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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，仍請繼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。 

2.已於 108 年 2 月 19 日函頒「南投縣政府暨所屬一、二

級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（107-108 年）」，並請

各單位(機關)擬訂所屬「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。 

決定：1.照案通過，請各單位於下次會議提報 107-108 年度推

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。 

2.另建議修正流程為上年度核備下年度之新計畫，請社會

及勞動處於下次會議提報「南投縣政府暨所屬一、二

級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（109-110 年）」。 

 

案由二：檢陳「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推動性別

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-分工表」，報請公鑒。 

提報單位：社會及勞動處 

說明：1.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訂於 108 年 10 月 4 日進行「108 年

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訪視輔導作業」。 

2.檢附「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推動性別

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」及「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 第

3組適用」。 

決定：修正「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推動性別平

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-分工表」，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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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行政院修正「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」（含

作業說明）及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」，並自 108

年 10 月 1 日生效，報請公鑒。 

提報單位：社會及勞動處 

說明：1.法案：新聞及行政處回應「有關針對擬訂定之自治法

規加以審查，是否包含修正部分，建請予以釐清」。 

2.計畫案：計畫處回應「有關旨揭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

響評估修正版中央自 108 年 10 月 1 日生效，惟內容是

否適合本府採用須全盤考量後研議，未來如須修正另

再提送本委員會討論」。 

決定：1.法案：請新聞及行政處向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確認實施

範圍。 

2.計畫案：108 年度計畫案業已完成性別影響評估，請

計畫處於 109 年度新計畫案啟動時規劃實施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 

動議人: 孫委員旻暐 

案由：建議於縣府大樓內增設「性別友善廁所」。 

說明：為考量人性需求並建立性別平等友善環境，帶動本縣各

級公家機關、學校建置性別友善廁所，建請從縣府大

樓開始做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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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請建設處與新聞及行政處研議，將一樓原有的無障礙廁

所修繕為多功能友善廁所，使其同時具有無障礙空

間、親子及性別友善之多重功能。 

 

拾、散會（下午 4時 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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